《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业务主管社会组织管理办法（试行）》解读
机构改革后，按照厅机关“三定”方案，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由厅办公室承担。为适应机构改革后的新形势新要求，厅办公室于6月4日印发了《关于提供社会组织基本情况材料的通知》（冀文旅办发〔2019〕6号），着力摸清文旅机构改革后社会组织的底数；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组织举办活动的管理，厅办公室研究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业务主管的社会组织开展各类活动的通知》（冀文旅办字〔2019〕172号），要求各社会组织认真遵照执行。在此基础上，按照厅领导指示，厅办公室研究起草了《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业务主管社会组织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经向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及厅机关各处室征求意见，多次修改完善，《办法》文本基本成熟，现提交厅党组会研究：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机构改革后，由原省文化厅、原省旅游委两部门分别主管的社会组织统一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管理，数量大、情况多。截至目前，由我厅业务主管、在省民政厅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共64家，包括两类：一类是社会团体，共41家；一类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共23家。为理顺管理关系、强化规范管理，按照厅领导指示，厅办公室启动了对我厅业务主管的社会组织管理办法的研究起草工作，重点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厅办公室先后两次召开室务会，传达学习厅领导指示精神，分别研究管理办法的编制起草和修改完善工作；明确一名同志全面负责《办法》的研究编制工作，进一步压实责任。

    二是深入学习研究。为保证《办法》的指导性、科学性、可行性，在《办法》编制前和编制过程中，编制人员深入学习研究中央和我省关于社会组织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学习研究文化和旅游部相关管理办法和其他省市的先进经验，并紧密结合我厅实际，细化实化各项内容，确保《办法》的各项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符合国家和我省有关政策、符合我厅实际。

三是认真征求意见。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厅实际，厅办公室研究起草了《办法》（征求意见稿）。7月10日，厅办公室报经厅领导同意，向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及厅机关各处室征求意见建议。省民政厅于7月22日反馈7条修改意见，省委宣传部改革办于8月2月发来传真反馈无意见；厅机关1个处室提出了修改意见1条，1个处室提出了注意事项，其他处室反馈无意见。经研究，厅办公室采纳了这8条修改意见，对《办法》（征求意见稿）再次完善，形成了《办法（送审稿）》。

二、《办法（送审稿）》文本结构及主要内容
    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文化和旅游部及我省有关文件精神，参照其他省份有关文件，我们确定了《办法》的文本结构及主要内容，共分5章37条：

    第一章是总则（第1条至第5条）。主要内容包括：《办法》的制定依据和目的、社会组织的定义和范围、文旅厅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职能以及社会组织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

    第二章是成立、变更和终止（第6条至第16条）。主要内容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的成立条件；成立社会组织的审查程序；社会组织变更、申请注销需经我厅前置审查的事项及办理程序。  

    第三章是组织建设（第17条至第23条）。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有关要求；社会组织换届、党组织建设的有关要求；在职干部和退（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的有关规定。

第四章是监督管理（第24条至第35条）。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组织必须严格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相关政策，依法依规组织开展各类活动；社会组织举办有关需要审批的活动的有关规定；社会组织举办活动对外宣传的有关规定；社会组织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社会组织创办报刊有关规定；社会组织参加年检和等级评估的有关规定；社会组织接受业务主管处室指导和管理的有关规定；社会组织报告重要信息和情况的有关规定；社会组织违反规定的处理措施。      

    第五章是附则（第36、37条）。主要内容是《办法》的解释权和施行日期。



